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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清环山审〔2021〕3 号

关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 Y910 线铺庄

一桥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公路事务中心：

你中心报批的《关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 Y910 线铺

庄一桥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

等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位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禾洞镇满昌村附近，项

目占地面积 232 平方米，总投资 8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0 万

元。铺庄一桥中心桩号为 K0+125，是连通满昌和铺头街的一座

新建桥 2×10 米钢筋混凝土实心板桥，桥梁全长 29m，桥全宽

8m，桥面净宽 7m，两侧设防撞栏，宽 0.5m。

二、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,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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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并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和

符合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，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的措施进行建设，从环

境保护角度可行。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项目施工期工地泥污水

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序或洒水抑尘，不外排。设

备车辆冲洗废水通过施工场地临时设置的沟渠引至隔油沉淀池

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序或洒水抑尘，不外排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扬

尘污染在采取洒水抑尘等环保措施，施工扬尘、施工机械尾气

排放汽车尾气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在采取噪声防

治措施如设置临时围栏、采用低噪声设置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

施工期的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523-2011）排放限值：昼间≤70dB（A），夜间≤55dB（A）。

营运期的交通噪声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的 2

类标准，即昼间≤60dB（A），夜间≤50dB（A）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要求。项目在建筑

施工中，建设期间必须加强对建筑余泥、废料及施工人员生活



- 3 -

垃圾的环境管理，固体废物做到及时清理，防止污染周围环境。

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储存、处置场

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01)及 2013 年修改单。

（五）项目在建设过程要做好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，建成

后要做好生态植被恢复工作。

三、报告表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

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你中心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 并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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